粤建院干〔2016〕8号
关于高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 
各部门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： 
聘任高歌同志为市政与交通工程系主任兼土木工程系主任，同意肖利才同志不再担任土木工程系主任的请求；
聘任赵琼梅同志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，免去其教务处处长职务；

聘任张志同志为教务处处长；

聘任张建文同志为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其科技处处长职务；
聘任刘武军同志为教务处副处长；
聘任；
聘任潘丹同志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助理（享受相应职称待遇）；

巫长路同志因年龄原因，不再担任督导室主任，保留副处级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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